
表格 408 (7/2008 修訂)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政府統計處政府統計處政府統計處 

 本處檔案編號： （供內部用） 

透 過 本 地 圖 文 傳 真 獲 取 統 計 資 料 申 請 表透 過 本 地 圖 文 傳 真 獲 取 統 計 資 料 申 請 表透 過 本 地 圖 文 傳 真 獲 取 統 計 資 料 申 請 表透 過 本 地 圖 文 傳 真 獲 取 統 計 資 料 申 請 表  

 

一一一一. 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 

 機構/公司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聯絡人姓名：  職位：   

 傳真號碼：  簽署：  日期：     

 

二二二二. 所需統計資料所需統計資料所需統計資料所需統計資料# 

 貿易統計資料 其他統計資料 統計資料涵蓋日期： 

 

 

 貿易種類*： 

 � 所有種類 � 港產品出口 

 � 進口 � 轉口 

 貨物編號*： 

 � 標準國際貿易分類訂版（SITC）： 

 

   

 

 � 協調協度（HS）： 

 

   

 所需分析類別： 

 

 

統計資料涵蓋日期： 

 

 

 所需統計資料： 

# 如有需要，可在另頁填寫 

* 請在適當空格內加上「�」號 

 

三三三三. 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 

 

 本人現授權政府統計處在本機構/公司於政府統計處開設的戶口扣除以本地圖文傳真獲取上述統計資料的費用。 

 

 授權簽署**：  日期：   

 授權人姓名：  

 

**  此簽署須與開設戶口的簽署記錄相符 

 請將填妥之表格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852）））） 2802 1101。如有查詢，請致電（852）2582 4917。 

 備註： 1. 你在表格上提供的資料，只會用作辦理有關索取資料事宜，不會向任何和此等工作無關的人士透露。 
 

2. 如欲查看或更改所填報的資料，請與政府統計處的資料管理人員聯絡（地址：中國香港灣仔港灣道十二號灣仔政府大樓二十一樓）。 


